
证券代码：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22-88 

转债代码：127040          转债简称：国泰转债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15%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国泰”）为了

促进参股公司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实业”）的发展，进

一步加强公司对供应链服务业务的统一管理和运营，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

在江苏张家港与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投资”）签订

了《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意以净资产作为本次股权转

让的定价依据，公司以自有资金 5,068.44 万元收购盛泰投资持有的华泰实业 15%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泰实业股权合计 40%，华泰实业不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 

（二）关联关系 

盛泰投资持有江苏国泰 6.84%的股份，盛泰投资执行董事张子燕先生为江苏

国泰董事长，盛泰投资监事张健先生为江苏国泰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同时，华泰

实业董事长杨革先生为江苏国泰副总裁，江苏国泰董事王晓斌先生、总裁陈晓东

先生均担任华泰实业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的规定，盛泰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6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15%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子燕先生、张健先生、王晓斌先生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根据公司 2021 年财务数

据，华泰实业的财务数据以及作价情况，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法人的基本信息及股权结构 

名称 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27448156409 

法定代表人 张子燕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2 年 12 月 03 日 

企业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福建路西侧 02 幢 102 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登记机关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管局 

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109 号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转口贸易，国内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

权企业间的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元） 持股比例（%） 

张家港保税区鑫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4.52 50.25111 

张家港保税区国成商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95.48 49.74889 

实际控制人 张家港保税区鑫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盛泰投资是一家从事商务服务业的企业，于 2002 年 12 月由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总部工会、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江苏国泰国际集团纺织

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会等十家法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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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历经多次增减资及股权转让后，盛泰投资目前注册资本 180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1800 万人民币，张家港保税区鑫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张家港保税区国成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50.25%及 49.75%

的股权。 

最近三年，盛泰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3、主要财务数据 

盛泰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321,297,703.42 331,888,947.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7,173,040.73 327,764,309.42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8,747,975.03 30,591,268.69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泰投资持有公司 6.84%的股份，盛泰投资执行董事张子燕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盛泰投资监事张健先生为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同时，华泰实业的董事长

杨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公司董事王晓斌先生、总裁陈晓东先生均担任华泰实业

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盛

泰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查询，盛泰投资未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中的 6.1.1

（一）购买资产，本次交易类别为收购股权，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为盛泰投资持

有的华泰实业 15%股权。公司为标的企业的原股东，其他股东无优先受让权。 

 



1.1、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1421553317 

法定代表人 杨革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2 年 03 月 03 日 

企业住所 杨舍镇人民东路 11 号（华昌东方广场）Z1501-Z1502，Z1601-Z1602 

登记机关 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 

经营范围 

批发和零售贸易，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危险化

学品（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

售；纺织品、机电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机电设备安装；电

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实业投资、管理；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网上销售：工

具、日用品、服装。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股东结构变更前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国泰 1,250 25% 

盛泰投资 750 15% 

杨革 600 12% 

张家港保税区合利商务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6% 

顾寅等 16 名自然人 2,100 42% 

1.3、股东结构变更后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国泰 2,000 40% 

杨革 600 12% 

张家港保税区合利商务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6% 

顾寅等 16 名自然人 2,10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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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 

目前，华泰实业整体资产运营状况良好，华泰实业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合并

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6 月（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4,490,224.80 691,178,565.69 655,497,059.73 

应收款项总额（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预付款

项、其他应收款） 

265,941,712.45 307,735,160.46 304,997,852.31 

负债总额 302,430,566.13 335,276,211.38 289,619,248.6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0.00 

-担保 0.00 0.00 0.00 

-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0.00 

净资产 342,059,658.67 355,902,354.31 365,877,811.13 

营业收入 942,544,120.52 505,399,872.06 740,357,877.06 

营业利润 19,921,571.84 16,301,787.84 27,148,527.55 

净利润 21,288,803.06 12,864,012.27 21,423,63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3,207,920.77 24,021,133.41 114,988,807.2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 14,121,394.55 10,478,276.77 21,093,311.23 

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 

审计意见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是 — 

3、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盛泰投资持有的 15%华泰实业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华泰实业的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查询，华泰实业未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华泰实业 15%股权转让的定价参考依据为具有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资产评估机构对华泰实业全部股权价值在定价

基准日的审计及评估结果。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863 号），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泰

实业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33,789.62 万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江苏国

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6389 号），中企华采用资

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泰实业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

面值为 33,789.62 万元，评估值为 40,995.86 万元，评估增值 7,206.24 万元，增

值率为 21.33%。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一、流动资产 1 45,544.80  45,549.21  4.41  0.01  

二、非流动资产 2 26,238.62  33,440.45  7,201.83  27.4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7,707.70  19,445.23  1,737.53  9.81  

     投资性房地产 4 5,044.53  6,883.67  1,839.14  36.46  

     固定资产 5 2,397.20  5,840.69  3,443.49  143.65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0.00  1.85  1.85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1,089.19  1,269.01  179.82  16.51  

资产总计 11 71,783.42  78,989.66  7,206.24  10.04  

三、流动负债 12 36,801.01  36,801.01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3 1,192.79  1,192.79  0.00  0.00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负债总计 14 37,993.80  37,993.80  0.00  0.00  

净资产 15 33,789.62  40,995.86  7,206.24  21.33  

经转让双方协商一致，以华泰实业的经审计净资产为计价标准，华泰实业 15%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5,068.44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总体符合市场定价水平。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权转让基础事项 

1.1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其持有华泰实业的 750 万元股权/出资（占华泰实业

注册资本的 15%）转让给乙方。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863 号），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泰

实业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33,789.62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以上述审计结果为

定价依据，转让价格定为人民币 5,068.44 万元。 

1.2 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30 天内按照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

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甲方。 

1.3 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税费由甲、乙

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各自承担。 

1.4 标的资产于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收益由乙方享有，亏损由乙方承

担。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2.1 本协议的条款是甲乙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2.2 甲方保证：甲方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华泰实业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该

股权没有涉及任何争议或诉讼，该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第三人追索等瑕疵情

形。如出现本条约定的权利瑕疵情形，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2.3 甲方承诺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

的协作与配合。 

第三条  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3.1 依据实际情况，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3.2 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变更

或解除协议书生效之日即为本协议变更或解除之日。 

第四条  保密义务 

4.1 除按相关法律法规向政府主管部门、律师等中介机构提供，或按相关规

定必须进行公告以外，非经对方同意，协议一方不得自行或通过任何第三方向外

公告及泄密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信息。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任何或全部义务而给对

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补偿。 

第六条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6.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后成立，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6.2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6.3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其股

权比例在公司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6.4 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其他用于

履行相关法律手续。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债务重组等。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泰实业是公司下属重要参股企业，主要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务，公司收

购华泰实业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旨在加强对供应链服务业务的统一管理和运营，

同时降低对外投资风险，提升华泰实业综合实力，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公司长期业绩表现。 

本次收购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经营现金流量不存在显著

影响，长期将对公司业务布局和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对会计核算方法不存在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前

公司持有华泰实业 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泰实业 40%的股

权，华泰实业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与盛泰投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

购华泰实业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供应链服务业务的统

一管理和运营，有利于公司加强对华泰实业的管控，提高管理效率，同时降低对

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方向和需求。本次股权收购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

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收

购华泰实业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旨在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供应链服务业务的统一

管理，是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战略的必要交易，有利于公司控制投资风险，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

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此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遵

循了一般商业条款，且定价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认可审计及评估结果。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

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标的资产财务报表； 

6、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7、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苏国泰华泰实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苏国

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 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9、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